
附件 1 

 

        

1.本年度考核通过人事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完成。请各单位人

事信息系统管理员进入“人力资源管理平台”——“绩效考核模块”

——“参加情况登记表”中核对和提交参加考核人员（个别不属于

考核对象人员和未参加考核人员需在“是否参加考核”中勾选“否”，

并在“未参加考核登记”栏目中登记详情），并做好相关考核结果

填报工作。具体操作方法参见《福建师范大学年度考核系统操作指

南》。系统完成相关考核流程后，请各单位通知教职工自行登录系

统打印考核表（一式两份，A4纸双面打印，胶水左侧粘贴成册）。 

2.对几种人员考核问题的说明 

（1）入职满一年的新聘用人员进行试用期考核（2023 年 1月

1 日及之后新聘用的人员不参与本次考核，待试用期满一年后再进

行试用期考核），其中辅导员试用期考核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规定

的考核办法执行。 

（2）军队转业干部转业当年无违法违纪的，原则上可确定为

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（3）调任、转任人员，由现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，其调

任、转任前的有关工作情况，由原单位提供。 

（4）挂职锻炼人员，由所在挂职单位对其进行考核，并提出

考核意见，党委组织部综合有关情况确定考核等次。挂职锻炼时间

不足半年的，由原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。 



（5）单位同意外出学习、培训、借用的人员，仍由原单位进

行考核、确定等次，其学习、培训和工作情况由所在学习、培训、

借用单位提供。 

（6）对于由学校安排工作尚未转移人事关系的人员，由现工

作岗位的分管单位代为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反馈至原单位，由原单

位上报。 

（7）受党纪、政纪处分的人员，按有关规定确定其考核等次。 

（8）接受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，按有关规定确定其考核

等次。 

3.全校人员年度考核结果须在规定时间向省有关部门上报，省

有关部门审核备案后才能审批薪级工资，各单位务必按规定时间完

成考核工作，否则将影响工资调整和发放。 

4.请各单位在考核结束后，按文件规定的时间将个人学年度考

核表、考核情况简明表和汇总表分别报组织部（行政楼 813室）、

教师工作处（行政楼 619 室）审核（科级及以上人员由组织部审核、

科级以下人员由教师工作处审核），并转人事处档案室归档保存，

材料不全者不予审核。 

 


